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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7� �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3-103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已经发

行的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国家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用途。 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1元/

股（含）。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3年8

月， 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23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25.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46.74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41.1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99.1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

公司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 � � �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3-102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8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5,711 -61.85% 59,289 -21.83% 6,243 -57.37% 57,977 -21.18%

其中：赛力斯汽车 3,471 -66.26% 33,467 -19.14% 3,263 -67.52% 33,264 -15.64%

其他车型 6,030 16.48% 58,842 -34.23% 8,389 46.48% 60,857 -35.79%

合计 11,741 -41.72% 118,131 -28.54% 14,632 -28.17% 118,834 -29.40%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3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3-04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6,476,3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6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张兰天先生、刘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1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476,2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476,2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8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476,2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5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和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476,2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西安重装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476,21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1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90,250,841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2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90,250,841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3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办理80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议案

90,250,841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4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5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和

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90,250,841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5

关于为子公司西安重装机械化工

程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2000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议案

90,250,841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均超过有效表决票半数，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闫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会议通知；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547� �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3-083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

第二次A股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84,821,16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58,367,8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26,453,3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10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4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22

2023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58,367,8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151

2023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453,3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6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航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汪晓玲女士、王树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

东大会；独立董事刘怀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汤琦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7,578,465 99.9634 789,398 0.0366 0 0.0000

H股 223,437,162 98.6681 3,016,140 1.331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81,015,627 99.8404 3,805,538 0.1596 0 0.0000

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7,578,465 99.9634 789,398 0.03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57,578,465 99.9634 789,398 0.0366 0 0.0000

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23,437,162 98.6681 3,016,140 1.331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23,437,162 98.6681 3,016,140 1.331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593,509,214 99.8671 789,398 0.132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王惠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

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7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3年7月17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步高股份” ）收到湘潭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潭中院” 或“法院” ）送达的（2023）湘03破申（预）10-2号《决定书》及

（2023）湘03破申（预）10-3号《决定书》，湘潭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步步高商业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2023年8月17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公告》，临时管理人定于2023年9月1日上午9时，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步步高股份预重整案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披露的《关于召开预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在临时管理人的召集和主持下， 步步高股份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3年9月1日上午9

时通过律泊智破会议系统（http://conference.lawporter.com）召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

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议程

本次债权人会议议程包括：

（1）临时管理人作预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

（2）临时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的说明，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3）临时管理人及公司回答债权人提问。

二、债权申报与审查情况

步步高股份预重整案债权申报期截止2023年8月17日（含当日）。 截至债权申报期届满，临时管理

人共接收5,759家债权人申报的债权，申报金额为人民币（下同）16,672,626,996.44元，其中有效申报

金额为16,313,629,424.02元。 经临时管理人审查，初步确定11,618,949,524.59元，其中，有财产担保

债权8,605,973,259.52元（此部分债权最终清偿金额需根据对应担保财产的最终评估价值确定）、普

通债权3,012,976,265.07元； 因涉及未决诉讼、 建设工程未完成结算等原因暂缓确定4,576,305,

375.13元；不予确定118,374,524.30元。

债权人会议结束后，临时管理人将继续推进债权审查工作。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

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

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七）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 。 因此，如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股票将依《上市规

则》的规定被例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如湘潭中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

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清算的风险。如公司被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220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3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截至2023年8月31日，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351,548股， 占公司总股本418,300,889股的比例为

1.757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3.80元/股，最低价为64.2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1,544,

773.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8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15日、2023年2月25日、2023年3月4日、2023年4月6日、2023年

5月8日、2023年5月22日、2023年6月2日、2023年7月5日、2023年7月15日、2023年7月25日、2023年8月3

日、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1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351,548股，占公司总股本418,300,889股的比例为1.757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3.80元/股，最低

价为64.2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1,544,773.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259� � �证券简称：创耀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的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

（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刚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户，资金账户尚未完成开户，公司尚未实

施股份回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

（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25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8）及2023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

将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刚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户，资金账户尚未完成开户，公司尚未实施股份

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尽快完成资金账户开立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12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3-036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盘，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60,5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20,000,000股

的比例为2.3838%，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44元/股， 最低价为12.94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669,692.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于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2日和2022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1）。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8月31日，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盘，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

860,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0,000,000股的比例为2.38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44元/股，最低

价为12.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669,692.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23-L043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总经理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纪晓文先生的通知，基于对中国未来

经济发展向好的信心、对中国证监会出台各项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纪晓文先生于2023年8月31日-9月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纪晓文先生。

2、本次增持实施前，纪晓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7%。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之前的12个月内，纪晓文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之前的6个月内，纪晓文先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情况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向好的信心、对中国证监会出台各项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的

信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本次增持股份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3、本次增持股份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4、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

本次增持 公司

股票数量（股）

本次增持公司

股票的成交均

价（元/股）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纪晓文

董事长、总经

理

100,000 0.027 97,600 6.32 197,600 0.05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自增持完成后的6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4、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条件下，纪晓文先生不排除未来在合适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合法合规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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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海维路66号行政中心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5,126,6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5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张鑫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长马斌先生、董事陈小琴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金红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5,126,63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5,126,635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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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988

号贵研铂业A1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321,3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16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俊梅女士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庄滇湘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刚剑先生出席了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陈登权先生、副总经理熊庆丰

先生、副总经理左川先生、副总经理杨涛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13,568 99.9917 7,800 0.0083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新增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94,313,568 99.9917 7,800 0.008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 敏、杨杰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备查文件目录

1、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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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1日，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 ）。 上交所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审核中心会议讨论形成问题并由公司予以落实，具体需落实问题为：

一、发行人于2023年8月9日公告称，因公司船舶“乐里”轮与印尼码头栈桥碰撞产生事故赔偿纠纷，

PT� OKI� Pulp� ＆ Paper� Mills作为原告向印尼KAYUAGUNG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公司赔偿其

269,307,341美元及自诉讼登记之日起每年6%的延期利息，同时请求其有权没收公司财产。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上述案件的具体情况及诉讼进展，发行人作为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具体赔付

条款、承保人可赔付金额是否可覆盖本次诉讼请求，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在融资规模的相关资金缺口测算中，发行人目前考虑了待偿付有息负债的资金需求。 截止报告

期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59.29%。

请发行人结合当前银行贷款利率、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在资金缺口测算中考虑

待偿付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必要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落实函》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至上交

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公司针对《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及时回

复，上交所将在收到公司落实意见回复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

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日


